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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41               证券简称：视源股份            公告编号：2022-067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至 5%以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系因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实施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使总股本增加导致，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周开琪持股

比例被动稀释至 5%以下。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669 号）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 29,466,839 股，公司已于 2022 年 8 月 1 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并

于 2022 年 8 月 11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666,549,706 股增加至 696,016,545 股。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周开琪在本次发行

完成后持股数量保持不变，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至 5%以下；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周

开琪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周开琪 34,636,800 5.20% 34,636,800 4.98% 

二、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系由非公开发行股票使公司总股本增加导致，本次权益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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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不会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2、本次权益变动未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3、本次权益变动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特此公告。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10 日 


